成 都 仲 裁 委 员 会 裁  决   书
(2023)成仲案字第3790号


申  请  人：福建省泷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住      所：福建省龙海市石码镇紫崴路42号泷澄大厦22-23层 法定代表人：陈明伟，董事长
委托代理人：江银桥，四川红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徐 欣，四川红盾律师事务所律师
被申请人：成都信息工程大学
住      所：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学府路1段24号 法定代表人：何建新，校长
委托代理人：卞德志，北京大成(成都)律师事务所律师


成都仲裁委员会(以下简称本会)根据申请人福建省泷澄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于2015年2月签 订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中的仲裁条款，以及申请人的书面仲 裁申请，于2023年10月26日依法受理了上列当事人之间的建 设工程合同纠纷仲裁案。
本会受理后，双方当事人未在《成都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》 (2020版)(以下简称仲裁规则)规定的期限内共同选定首席 仲裁员，申请人未选定仲裁员。本会主任依法指定石波为首席仲  裁员、田锁为仲裁员，与被申请人选定的仲裁员陈浩文，于2023  年12月5日组成仲裁庭，审理本案。
仲裁庭详细审阅了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书面申请、答辩和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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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文件，并于2024年1月20日在中国成都开庭。申请人的委 托代理人徐欣、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卞德志到庭，各自作了陈 述、答辩、举证和质证，回答了仲裁庭提出的问题，进行了辩论， 陈述了最后意见。
因调解未果，仲裁庭根据现有证据材料、庭审查明的事实以 及仲裁规则之规定，经合议后，作出本裁决。
现将本案案情、仲裁庭意见和裁决分述如下：


一 、案   情
(一)仲裁请求与答辩
申请人述称，2015年2月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(原名成都 信息工程学院)签订了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,约定申请人承建 被申请人位于成都市双流区的“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航空港校区电 子工程、计算机实验中心建设项目”,合同约定该工程的缺陷责 任期为24个月，自工程实际竣工之日起计算。质量保证金为合 同结算价款的5%,被申请人应当在缺陷责任期届满后退还质量 保证金。若被申请人逾期支付超过56天的，还应当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两倍支付违约金。合同签  订后，申请人按约完成了全部施工项目，案涉工程于2017年7 月17日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被申请人。2018年6月，申请人与 被申请人就工程价款进行了最终结算，结算价款为66481965元， 其中质量保证金为3324098.25元(66481965元×5%)。案涉工 程的缺陷责任期已于2019年7月届满，被申请人应当按照约定 及时退还申请人的质量保证金，但至今被申请人仍以各种理由拒 绝退还。被申请人拒不支付的行为构成违约，还应当承担违约责 任。申请人多次催收无果，现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根据案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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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，特向贵委申请仲裁，请求裁决：1.被申请 人支付申请人质量保证金3324098.25元及违约金1091042元(该 违约金暂计算至2023年10月12日为1091042元，之后的违约 金以3324098.25元为本金，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2倍计算至质量保证金付清为止);2. 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利息545521元(利息暂计算至2023年10 月12日为545521元，之后的利息以3324098.25元为本金，按 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质 量保证金付清为止);3.本案的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负担。
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，提交了如下证据：
第一组：1. 申请人营业执照副本(复印件加盖公章);2. 被申请人主体信息查询网页截图。
第二组：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。
第三组：竣工验收报告。
第四组：1.竣工结算总价；2.工程造价审核定案表。
第五组：1.律师函、邮寄凭证及送达回执；2.请款报告、邮 寄凭证及送达回执。
第六组：维修记录单(11张)。
被申请人辩称，1.申请人在质保期内一直在履行维修义务。 2.质保期内，案外的分包单位及个人不断提起诉讼冻结了包含申 请人质保金在内的工程款，另外，唐质强在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 院针对案涉质保金提起了诉讼并冻结了相应的款项。3.申请人至 今并未向被申请人移交竣工的相关资料，被申请人在2020年明 确告知申请人其提交竣工验收备案资料后退还质保金，但是申请 人至今未向被申请人移交竣工备案资料，未履行合同义务。双方  亦未签署缺陷责任期终止的证书，质量保证金的支付条件尚未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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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，申请人在2020年及2021年仍在进行维修，质量保证金的返 还期间并未届满。请求仲裁庭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被申请人为支持其抗辩，提交了如下证据：
第一组：1. (2019)川0116民初722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、(2020) 川01民终13681号《民事裁定书》;2. (2019)川0116民初1708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、(2020)川01民终10268号《民事裁定 书》;3. (2019)川0116民初6127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、(2020)川 01民终12198号《民事裁定书》;4. (2019)川0116民初7515号 《民事判决书》、(2020)川01民终17313号《民事裁定 书》;5. (2019)川0116民初7512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、(2020)川  01民终17305号《民事裁定书》。
第二组：1. (2019)川0116民初7515号《民事裁定书》、(2019) 川0116民初7515号之一 《民事裁定书》、(2019)川0116民初  7515号之二《民事裁定书》、(2019)川0116执保582号《协助 执行通知书》、(2019)川0116执保582号之一《协助执行通知 书》、(2019)川0116执保582号之二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;2. (2022)  川0116执保482号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、(2022)川0116执保  482号之一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、(2021)川0116民初8229号《民 事裁定书》、(2021)川0116民初8229号之一 《民事裁定  书》;3. (2023)川0116执保1098号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、(2023) 川0116民初12185号《民事裁定书》。
第三组：1.《关于尽快处理“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电子工程、 计算机实验中心”工程质量问题的函》(2018.10.10);2.《关于   <关于尽快处理“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电子工程、计算机实验中心” 工程质量问题的函>复函》(2018.10.15);3.《关于尽快处理你   公司拖民工工资问题的函》(2018.11.22);4.《关于福建泷澄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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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说明》(2018.11.22);5. 《关于处理民工  工资问题的回复函》(2018.12.4);6. 《关于尽快处理我校“电  子工程、计算机实验中心”项目分包合同纠纷及维修的函》 (2019.4.9);7. 《关于尽快对“电子工程、计算机实验中心”项  目进行维修并限期完成的函》(2019.5.6);8.《关于处理我校“电  子工程、计算机实验中心”项目分包合同纠纷、维修、竣工资料 备案的函》(2019.9.16);9. 《回函》(2019.9.28);10.《关于 尽快处理我校“电子工程、计算机实验中心”项目工程质量维修、 竣工资料备案及分包合同纠纷的函》(2020.6.9);11.《关于再 次催促处理我校“电子工程、计算机实验中心”项目维修及分包 合同纠纷的函》(2020.6.29);12. 《关于我校退福建泷澄公司质 保金条件》(2020.10.14);13. 《关于尽快对“电子工程、计算 机实验中心”项目地下室停车场进行维修的函》(2021.6.2)。
第四组：1. 《民事起诉状》;2.证据目录；3.成都市双流区 人民法院(2024)川0116民初137号《参加诉讼通知书》《举 证通知书》《民事裁定书》;4. (2024)川0116执保47号《协 助执行通知书》。
第五组：1. 《民事起诉状》;2 . (2023)川0116民初12185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;3. (2023)川0116民初12185号之一《民 事裁定书》。
(二)仲裁庭查明的事实
申请人(承包人)与被申请人(发包人)于2015年2月签 订了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,被申请人将其位于“双流县西航港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内的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航空港校区电子工程、 计算机实验中心建设项目”发包给申请人施工，合同约定了工程 范围、合同工期、结算价格、质量保证金的数额、缺陷责任期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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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权利义务等。其中，合同约定，承包人应在缺陷责任期终止 证书颁发后7天内，向发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，并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。最终结清申请单应列明质量保证金、应扣除的质量保 证金、缺陷责任期内发生的增减费用。发包人对最终结清申请单 内容有异议的，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修正和提供补充资料，承包 人应向发包人提交修正后的最终结清请单。发包人应在收到承包 人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后14天内完成审批并向承包人颁发最 终结清证书。发包人逾期未完成审批，又未提出修改意见的，视 为发包人同意承包人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，且自发包人收到承 包人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后15天起视为已颁发最终结清证  书。发包人应在颁发最终结清证书后7天内完成支付。合同还约 定，质量保证金为工程款的5%,缺陷责任期自工程实际竣工日 期起计算，最长不超过24个月，缺陷责任期届满后质量保证金 予以退还。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，向成都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。合同附件3《工程质量保修书》第二条约定：根据 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及有关规定，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 下：1.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工程合理 使用年限；2.屋面防水工程、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、房间和外墙 面的防渗为5年；3.装修工程为2年；4.电线管线、给排水管道、 设备安装程为2年；5.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、供冷期；6. 住宅小区内的给排水设施、道路等配套工程为2年；7.其他项目 保修期限约定如下：工程保修期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算， 但不低于法定最低保修年限。在工程保修期内，承包人应当根据
有关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承担保修责任。第三条约定：缺陷责 任期为24个月，缺陷责任期终止后，发包人退还剩余的质量保 证 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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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仲裁庭查明，案涉工程结算总价为66481965元，质量保 证金为3324098.25元，庭审中，被申请人表示对于前述欠付质 量保证金的金额无异议。工程于2017年7月17日竣工验收合格， 缺陷责任期已于2019年7月17日届满。被申请人确认尚未退还 上述质量保证金。
2018年10月10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《关于尽快处 理“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电子工程、计算机实验中心”工程质量问 题的函》,提出案涉项目自投入使用以来，先后出现了地下室和  一楼大面积渗水，电梯井道渗水，外墙渗水，钢质门开启不灵活， 塑钢窗变形等大量的质量问题，要求申请人于2018年11月30  日前，维修处理完“电子工程、计算机实验中心”工程相关质量 问题，逾期被申请人将自行安排维修队伍维修，产生的维修费用  将从“电子工程、计算机实验中心”工程质保金中扣除。2018  年10月15日，申请人回函，承诺于2018年11月30日前彻底  维修处理完“电子工程、计算机实验中心”工程相关质量问题。 2019年4月9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《关于尽快处理我校  “电子工程、计算机实验中心”项目分包合同纠纷及维修的函》, 提到被申请人陆续接到法院的传票，要求申请人尽快处理案涉项  目所涉的分包或者转包问题，并于2019年4月30日前完成二楼  平台漏水、电路不通、门窗质量低劣、开启不畅等质量问题的处  理，逾期被申请人将自行维修，费用从质保金中扣除，并要求申  请人书面回复，逾期视为认可该函件内容。2019年5月6日，
被申请人再次发函，要求申请人2019年5月15日前组织人员进 场整改维修，于2019年5月30日前完成维修。2019年9月16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《关于处理我校“电子工程、计算机 实验中心”项目分包合同纠纷、维修、竣工资料备案的函》,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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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申请人完善竣工资料、完成竣工资料备案归档工作，在质保期 满前完成质量问题维修，并尽快处理项目所涉纠纷。2019年9 月28日，申请人回函称，申请人正在积极收集项目资料，将全 力配合完成竣工资料归档工作。申请人一直严格按照合同关于工 程保修的约定，在质保期内履行工程保修义务，此前已多次派人 到现场进行工程维修，目前有部分工程也正在维修过程中，若部
分工程，被申请人选择自行维修的，申请人同意在合情、合理、 合法的范围内扣除相应的质保金。且案涉项目所涉诉讼并非申请  人未按期支付工程款等原因所致，申请人已积极应诉。2020年6  月，被申请人又两次发函，要求申请人完善资料、解决质量问题  及诉讼纠纷。2021年6月2日，被申请人再次发函，提出案涉  项目地下停车场存在质量问题，被申请人作了工程量清单，预计
造价149987.68元，请申请人组织人员维修，如申请人未予维修， 被申请人将委托他人维修，相应的费用在质保金中予以扣除。  2021年11月9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发出律师函，要求被申请 人支付质量保证金3324098.25元；2022年7月11日，申请人 向被申请人发出请款报告，申请人提出，案涉工程缺陷责任期于
2019年7月届满，且申请人已经履行了工程保修义务，质量保 证金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，被申请人应尽快向申请人支付质量保 证 金 。
另查明，从2019年起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工程款支付问 题，与多个案外人产生诉讼纠纷。2019年10月14日、2020年  9月29 日，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扣留了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 的应收账款、质保金或其他款项共计630000元，并向被申请人  送达了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,冻结期限各为一年。2021年3月3  日，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解除了对前述款项630000元的扣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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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4月28 日，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冻结了申请人在被申 请人处的应收账款3300000元，冻结期限为三年，并向被申请人 送达了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,该保全措施于2023年7月14日解 除。2023年11月3日，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又冻结了申请人 在被申请人处的应收账款3300000元，冻结期限为三年，并向被 申请人送达了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。
申请人于庭审中明确，其主张的逾期违约金及利息的起算时 间均为2019年7月18日。

二、仲裁庭意见
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5年2月签订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》,主体适格、双方意思表示真实，内容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当属合法有效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。
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>时  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第一条第三款“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  续至民法典施行后，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，适用民法  典的规定，但是法律、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”之规定，因本  案双方当事人关于是否退还质量保证金的问题一直持续至民法  典施行后，即本案因质量保证金引发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， 应当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(以下简称民法典)之规定。
根据本案申请人提出的仲裁请求和被申请人提出的抗辩，以 及双方各自提交的证据、庭审中相关陈述、质证和辩论意见，仲 裁庭认为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：1.本案质量保证金的支付条件是 否已经成就?2.被申请人如逾期支付质量保证金，是否应该承担 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利息?
针对上述争议焦点，现将仲裁庭意见分述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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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关于本案质量保证金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
仲裁庭认为，双方订立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及其附件3 《工程质量保修书》均明确约定被申请人应当于缺陷责任期终止 后支付质量保证金。即本案工程质量保证金的支付是以工程缺陷 责任期届满为前提条件。鉴于案涉工程于2017年7月17日竣工 验收合格，缺陷责任期已于2019年7月17日届满，即本案质量 保证金的支付期限已经届满。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(一)》第十七条“有 下列情形之一，承包人请求发包人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的，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：(一)当事人约定的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届 满；(二)当事人未约定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的，自建设工 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满二年；(三)因发包人原因建设工程未 按约定期限进行竣工验收的，自承包人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九 十日后当事人约定的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届满；当事人未约 定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的，自承包人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九十日后起满二年。发包人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后，不影响承包 人根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履行工程保修义务”之规定，被申 请人应于缺陷责任期届满后向申请人支付案涉质量保证金。
被申请人以申请人未提交竣工备案资料为由拒绝支付质量 保证金。仲裁庭认为，工程质量保证金的核心目的是确保工程在 缺陷责任期内的维修责任得到落实，以保障工程质量，而竣工备 案资料主要涉及工程竣工验收和备案，虽然其缺失可能影响工程 的正常验收和备案，但并不直接影响工程质量的维修责任问题。 因此，被申请人以申请人未提交竣工备案资料为由拒绝支付质量 保证金，缺乏法律依据，仲裁庭不予支持。
被申请人以双方未签署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为由，主张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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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金的退还条件尚未成就。仲裁庭认为，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 约定，申请人应在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颁发后7天内，向发包人  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最终结清申请单应  列明质量保证金、应扣除的质量保证金、缺陷责任期内发生的增  减费用。被申请人应当在申请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后完成审  批，并在颁发最终结清证书后完成支付。仲裁庭认为，缺陷责任 期终止证书的颁发以被申请人的签认为前提条件，本案缺陷责任 期已经届满，本案未签署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的责任不在申请  人。本案申请人虽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向被申请人提交了最终结 清申请单，但其曾向被申请人发出律师函及请款报告主张被申请 人全额退还质量保证金，已向被申请人作出了结清的意思表示， 故仲裁庭认为，申请人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应的申请程序。
被申请人以申请人在2020年及2021年仍在进行维修为由， 主张质量保证金的退还时间未届满。如前所述，合同约定的质量 保证金支付时间为缺陷责任期届满，而在缺陷责任期届满后，申 请人仍负有工程质量保修期内的维修义务，故对于被申请人的该 主张，仲裁庭亦不予支持。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提交了相应函件提到申请人的施工质量存 在问题，如申请人未按照要求维修，被申请人将另找他人维修， 并在质量保证金中扣除相应的费用。但被申请人并未提交相应维 修费用的证据，且被申请人亦在庭审中认可欠付的质量保证金金 额，故仲裁庭认为，本案工程质量保证金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， 缺陷责任期届满后，被申请人即应向申请人支付质量保证金 3324098.25元。
(二)被申请人逾期支付质量保证金，是否应该承担逾期付
款违约金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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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案涉工程缺陷责任期已于2019年7月17日届满，被申 请人应当向申请人支付质量保证金。但鉴于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就 质量保证金的支付条件、工程质量维修问题、竣工备案资料移交 问题等产生争议，双方在合同条款理解上的歧义，导致被申请人 无法准确理解其责任。特别是当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给申请人的质 量保证金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冻结时，其对被查封冻结的款项丧 失了自由处分权。被申请人作为协助执行人，有配合法院执行工 作，且不得擅自向申请人支付款项的法定义务。仲裁庭认为，被 申请人基于上述多项因素而未向申请人支付工程质量保证金，属 于非主观恶意原因导致，故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逾期付款 违约金的主张不予支持。
(三)被申请人逾期支付质量保证金，是否应该承担利息的 问题
仲裁庭认为，发包人从建设工程价款中预扣的质量保证金， 属于建设工程价款的一部分。工程款利息与逾期付款违约金虽均 是因逾期付款行为产生的责任，但两者性质不同，可以同时主张。 逾期付款违约金系基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，具有补偿性和惩罚  性。工程款利息系发包人占有承包人建设资金期间产生的孳息， 是承包人因发包人逾期支付工程款产生的损失，发包人支付利息 具有弥补承包人损失的功能，工程款利息属于法定孳息。尽管被  申请人目前未向申请人支付工程质量保证金系履行法院协助执  行义务所致，但均不影响法定孳息的产生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  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，仲裁庭予以支持。
关于工程质量保证金的利息计算标准问题，根据《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	(一)》第二十六条“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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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，按照约定处理。没有约定的，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者 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”之规定，鉴于双方在《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》中并未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作出约定，故被申请人应当 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者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申请人支 付工程质量保证金之利息。即被申请人应该以3324098.25为基 数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，从2019年7月 1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；从2019年8月20日起， 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，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。
(四)关于本案仲裁费的承担
对于本案仲裁费的承担问题，仲裁庭认为，鉴于本案申请人 的仲裁请求大部分得到了仲裁庭支持，据此，本案仲裁费28270  元，仲裁庭酌定由申请人承担5654元，被申请人承担22616元。

三、裁    决
仲裁庭裁决如下：
(一)被申请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日内，向申请人福建省泷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欠付的质量保 证金3324098.25元。
(二)被申请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日内，向申请人福建省泷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利息，利息以  3324098.25为基数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， 从2019年7月1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；从2019年 8月20日起，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申请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实际付清 之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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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驳回申请人福建省泷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仲裁

请 求 。
(四)本案仲裁费28270元(已由申请人福建省泷澄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预交),由申请人福建省泷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5654元，被申请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承担22616元。被申请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将其承担的仲 裁费22616元支付给申请人福建省泷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。
本裁决为终局裁决，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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